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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1. 使每位學生能自我探索,運用媒材與形式,從事藝術創作,以
豐富生活與心靈。 

2. 使每位學生能透過審美活動體認各種藝術的價值。 

3. 使每位學生能了解藝術的文化脈絡及其風格，進而參與多元
化的藝術價值擴展藝術的視野。 

教學目標 

1. 能主動且積極參與課程及活動，有責任心與榮譽心。  
2. 能養成聆賞各類型音樂的習慣，培養多元包容的精神。  
3. 能擁有樂理與音樂史的正確觀念，說出自己對音樂的想法。  
4. 能使用所學進行改編或創作並勇於呈現。  
5.能將所學應用在日常生活並與周遭的人分享。 

教學計畫 

1. 依照課程進度，使用各類教學法進行教學。 
2. 介紹國內外音樂藝術相關議題，與國際接軌。  
3. 配合課程內容，欣賞影片或活動實作，與學生分析討論。  
4. 與其他領域科目教師協同教學。 

教學活動內容 

1. 介紹及討論音樂藝術領域的相關知識。  
2. 在課堂中鼓勵學生積極創作及發表意見。  
3. 提醒學生維護課堂秩序，展現自治力、帶齊用具並全力以赴。  
4. 提供舞台讓學生有展現的機會。  
5. 培養學生多元文化包容的精神。 

親師配合事項 

1. 請家長提醒學生帶齊課堂用具(課本、鉛筆盒)。  
2.請家長多鼓勵孩子參加藝術相關活動，如欣賞音樂會、舞台
劇等。 

評量方法 1. 平時成績 60%：出席狀況、舉手發言、用具攜帶、學習單等。  

2. 考試成績 40%：樂理測驗(期中 20%)、作品呈現(期末 20%) 

成績計算方式 

(一)量化 (二)非量化 

平時成績：出席狀況、舉

手發言、用具攜帶、學習

單等。 

 

 

考試成績 樂理測驗、 

作品呈現 

 1.課堂表現  

2. 活動參與度  

3. 學習態度 

 


